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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功率固体激光器通用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功率固体激光器的工作条件、外观及结构、性能要求、安全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高功率固体激光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 低温

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2423.3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 2423.4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Db： 交变湿热（12h＋12h循环）

GB/T 2423.56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h：宽带随机振动和导则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4857.5 包装 运输包装件 跌落试验方法

GB/T 5080.7 设备可靠性试验 恒定失效率假设下的失效率与平均无故障时间的验证试验方案

GB/T 7247.1 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1部分：设备分类和要求

GB/T 9286 色漆和清漆 划格试验

GB/T 10125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

GB/T 10320 激光设备和设施的电气安全

GB/T 11918.1 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15175 固体激光器主要参数测量方法

IEC 62506:2023 产品加速测试方法 标准（Methods for product accelerated testing）

3 术语和定义

GB/T 7247.1及GB/T 15175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工作条件

4.1 电源

4.1.1 整机电源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直流电源：

1) 电压：48 V，电压波动范围允许额定值的 85%～115%，恒流控制纹波系数不应大于 5%；

2) 应适配外接电源模块或电池供电，具备过压、欠压保护功能。

b) 交流电源：

1) 220 V 电源：电压波动范围允许额定值的 94%～106%，频率 50/60 Hz±1%，谐波失真不应

大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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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80 V 电源：电压波动范围允许额定值的 94%～106%，频率 50/60 Hz±1%，谐波失真不应

大于 8%；

3) 电源接口应符合 GB/T 11918.1，具备浪涌保护（标称放电电流不应小于 10 kA）。

4.1.2 激光器模块电源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直流电源：

1) 电压：支持 5 V、12 V 等低压直流供电，电压波动范围允许额定值的 90%～110%，纹波系

数不应大于 5%；

2) 应适配专用电源模块或集成供电系统，具备过压（不小于 115%额定电压）、欠压（不大

于 85%额定电压）保护功能，响应时间不应大于 100 ms。
b) 接口要求：

1) 模块电源接口应明确标注正负极性，连接器插拔寿命不应小于 5000 次，接触电阻不应大

于 50 mΩ；

2) 低压直流模块可兼容外部控制信号（如 TTL 调制信号），信号输入电压范围 3.3 V～5 V。

4.2 温度

工作温度范围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风冷散热型：-10 ℃～+40 ℃，环境空气应保持流通，风速不小于 0.5 m/s；
b) 水冷散热型：-20 ℃～+50 ℃，冷却水温度应控制在 15 ℃～35 ℃，防止结露或结冰。

4.3 湿度

相对湿度不应大于95%（非冷凝状态），且在温度变化时设备表面及内部无冷凝水产生。

5 外观及结构

5.1 外形尺寸与重量

5.1.1 外形尺寸应符合制造商标称值，偏差±5 mm（长、宽、高）。

5.1.2 整机重量：实际重量与制造商标称重量的偏差应控制在±5%以内。

5.1.3 运输包装重量：含包装材料的总重量与制造商标称运输包装重量的偏差应控制在±10%以内。

5.2 表面质量

激光器整机外表面光洁干净，涂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硬质氧化：厚度不应小于 25 μm，硬度不应小于 300 HV，盐雾试验（按 GB/T 10125）大于 48 h
无腐蚀；

b) 喷涂工艺：漆膜厚度不应小于 60 μm，附着力不应小于 5 B（按 GB/T 9286），耐候性（QUV

加速老化）大于 1000 h 无褪色；

c) 关键表面（如散热片、安装面）粗糙度 Ra≤6.3 μm。

5.3 机械结构

5.3.1 整机机械结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激光传输组件固定牢固、无松动迹象，应通过振动测试（按 GB/T 2423.56，10 Hz～200 Hz，
振幅 0.15 mm，持续 2 h）；

b) 电源引线应标识清楚、固定可靠。

5.3.2 模块机械结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模块内部激光传输组件及电路元件应采用抗震设计，通过振动测试（按 GB/T 2423.56，10 Hz～
200 Hz，振幅 0.10 mm，持续 1 h），应无松动、脱落现象；

b) 模块对外接口应具备防松脱结构，插拔寿命不应小于 5000 次，接触电阻不应大于 50 mΩ。

5.4 安装适应性

5.4.1 整机安装适应性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支持 19 英寸标准机架（IP54 防护）、桌面式（IP54）或定制化安装（IP65 水冷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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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风冷型的表面温升不应大于 25 ℃（环境温度 25 ℃），水冷型的进出口温差不应大于 10 ℃。

5.4.2 模块安装适应性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模块应设计标准化安装接口，支持嵌入式、导轨式或卡扣式安装；

b) 模块散热面应与整机散热系统兼容。

5.5 散热系统

5.5.1 风冷型激光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对于 IP54 防护等级，防尘网孔径不应大于 1 mm，满足固体异物防护要求。

b) 定制化安装（非 IP54 等级）可根据实际需求设计，孔径不应大于 0.5 mm。
c) 设备周围保留至少 200 mm 散热空间，确保空气对流顺畅。

5.5.2 水冷型激光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冷却水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质应为去离子水或蒸馏水，电导率不应大于 5 μS/cm，pH 值应在 6.5～8.5 之间，悬浮

物不应大于 5 μm；

2) 压力应在 0.2 MPa～0.4 MPa 之间，并配置过滤精度不应大于 20 μm 的水过滤器。

b) 水冷管路应使用耐腐蚀材料（如不锈钢 316L、聚四氟乙烯），不应接触酸性/碱性液体。

6 性能要求

高功率固体激光器的性能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高功率固体激光器性能要求

序号 项目 要求

1 输出功率/能量 标称值的±5%

2 光束质量（M²） ≤1.5（连续）或≤2.0（脉冲）

3 脉冲宽度（脉冲型） 标称值的 20%～100%

4 重复频率（脉冲型） 标称值的±10%

5 波长稳定性 ±3nm

6 光光转换效率 ≥30%

7 光束指向稳定性 ≤0.5mrad

8 输出功率稳定性 ≤±2%

9 发散角 ≤2mrad

10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 ＞1000h

7 安全要求

7.1 激光安全

激光安全应符合GB/T 7247.1中Class 4类的安全要求。

7.2 电气安全

电气安全应符合GB/T 10320中的安全要求。

7.3 机械安全

按GB/T 4208的要求，风冷型应符合IP54，水冷型应符合IP65。

7.4 环境适应性

7.4.1 高低温

应能在-20 ℃～60 ℃环境中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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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湿热

7.4.2.1 恒定湿热（适用于非冷水机型）

激光器平均功率变化率＜5%。

7.4.2.2 循环湿热（适用于水冷机型）

水冷管路无漏水，激光器平均功率变化率＜5%。

7.5 存储寿命

未开封状态下，存储环境温度为20 ℃±5 ℃，湿度不应大于60 %RH，存储寿命不应小于5年。

8 试验方法

8.1 性能试验

性能试验方法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性能试验方法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

1 输出功率 GB/T 15175

2 光束质量（M²） GB/T 15175

3 脉冲宽度（脉冲型） GB/T 15175

4 重复频率（脉冲型） GB/T 15175

5 波长稳定性 GB/T 15175

6 光光转换效率 GB/T 15175

7 光束指向稳定性 GB/T 15175

8 输出功率稳定性 GB/T 15175

9 发散角 GB/T 15175

10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 GB/T 5080.7

8.2 安全试验

安全试验方法应按照GB/T 7247.1执行。

8.3 环境试验

环境试验方法应按照GB/T 2423.1、GB/T 2423.2、GB/T 2423.3和GB/T 2423.4执行。

8.4 存储寿命试验

存储寿命试验方法应按照IEC 62506执行。

9 检验规则

9.1 检验分类

本文件要求的检验应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两类。

9.2 检验要求

高功率固体激光器的检验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检验人员具备化学分析、仪器科学、电子工程等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

b) 检验设备经过计量单位检定、校准并定期维护，在检定有效期内使用；

c) 检验过程中严格按照本文件规定的检验方法进行；

d) 检验记录详细、准确，并妥善保存，以便追溯和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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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对于检验中发现的不合格品，及时进行标识、隔离、返工或报废处理。

9.3 型式检验

9.3.1 检验时机

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等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满一年时；

d) 间隔一年以上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同产品型号或批次的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9.3.2 检验项目及要求

型式检验应在国家认证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可的检测机构或者具备化学分析、仪器科学等行业相关认

证资质的实验室完成，检验的项目应包括表1中的所有指标。

9.3.3 判定规则及处理措施

所有检验项目均满足本文件的要求时，判定为合格。任一项不符合规定时，判定为不合格。对于不

合格的产品，应进行返工或报废处理，返工产品应重新进行检验。

9.4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的项目应包括：输出功率、光束质量、脉冲宽度、重复频率、波长稳定性、光光转换效率

六项关键性能指标。六项指标均满足本文件的要求时，方可被判定为合格产品。对于不合格的产品，应

进行报废处理。

9.5 检验报告

所有检验记录和报告应妥善存档，每次检验结束后应出具完整的检验报告，并包括下列内容：

a) 基本信息：产品名称、产品批次编号、检验日期、检验机构和参与人员等；

b) 检验目的与检验依据；

c) 检验环境与检验设备清单等；

d) 检验方法与检验过程；

e) 检验数据：详细列出各项目的检测数据；

f) 检验结论：评估该批次产品是否合格。

10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10.1 标志

高功率固体激光器的标志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每台设备应在明显位置粘贴产品铭牌，内容包括：设备名称、型号、生产单位、出厂编号、生

产日期等；

b) 所有标志应清晰、耐磨，符合GB/T 191的相关规定。

10.2 包装

高功率固体激光器的包装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包装应采用防潮、防震、防尘材料，确保设备在运输和存储过程中不受损；

b) 包装内部应有缓冲材料（如泡沫或减震垫），满足GB/T 4857.5的相关要求；

c) 包装箱外应标明设备的名称、型号、毛重、净重及运输标志；

d) 每件设备随包装附带说明书、合格证及出厂检验报告。

10.3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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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功率固体激光器的运输应满足下列要求：

a) 运输过程中应避免剧烈振动、跌落及强烈温度变化；

b) 在运输过程中不得与有毒、有腐蚀性或易燃物品混装；

c) 设备运输过程中应避免暴露在高湿或雨淋环境下。

10.4 贮存

高功率固体激光器的贮存应满足下列要求：

a) 设备应存放于-10℃～40℃的环境温度内，相对湿度不应大于85%的干燥环境中；

b) 贮存环境应通风良好，避免阳光直射及高湿度环境；

c) 长期贮存时需提前排空冷却水管路，应每6个月对设备进行一次检查和维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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